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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

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为持续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,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

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(以下统称“残疾人两项补贴”)制度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.

一、补贴对象和形式

(一)对象范围

１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.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

生活支出.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、持我市核发的«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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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证»的重残无业人员、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和低保边缘家庭

中的残疾人.

残疾人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,应当符合我市社会救助有

关认定标准.

２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.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

长期照护支出.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、持我市核发的«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人证»且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、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

力、三级精神残疾人.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

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６个月以上时间.

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,可以申请机

构养护、居家养护等服务.

(二)标准确定

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具体标准由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等

部门依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、长期照

护需求适时调整,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.

(三)发放形式

残疾人两项补贴采用现金形式按月发放,补贴资格审定合格

的残疾人自递交申请当月计发,补贴采用社会化形式发放,通过金

融机构存入残疾人银行账户.

二、申请审核程序

残疾人两项补贴以自愿申请为原则.具备申请条件的残疾人

可以就近通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等渠道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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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,提交相关证明材料.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,法定赡养、抚

养、扶养义务人,所在居(村)民委员会或其他委托人可以代为办理

申请事宜.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应当及时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请,

无正当理由的,不得拒绝受理;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,街道办事处、

乡镇政府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,并说明理由.

具体申请审核程序由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等部门另行

制定,并不断创新政务服务模式,优化服务流程.

三、政策衔接

符合条件的残疾人,可以同时申领残疾人两项补贴.既符合

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,又符合老年、因公致残、离休等福利性生活

补贴(津贴)、护理补贴(津贴)条件的残疾人,可以择高申领其中一

类生活补贴(津贴)、护理补贴(津贴).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

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,可以享受重度残疾人

护理补贴.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、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

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.残疾人两项补贴免于计入家庭可

支配收入.

四、资金渠道

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列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范围,由残

疾人户籍所在区财政统筹安排.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所需工

作经费,纳入财政预算.

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、专账管理,不得以任何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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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挤占、挪用、截留和套取,不得擅自扩大补贴范围.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区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政府领导、民政牵头、残联

配合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,切实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

资金管理,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.民政部门要做好补贴标

准拟订、资格认定、组织发放等工作;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,及

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;残联组织要及时掌握残疾人需

求,严格«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»发放管理;街道办事处、乡镇

政府负责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受理、初审等工作.要建立残疾人两

项补贴定期复核制度,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应补尽补、应退尽退的

动态管理,做好事中事后监管.资金发放使用情况要定期向社会

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.

本意见自２０２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１２月

３１日.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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